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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港口作业、服务合同》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情况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控股股东海南港航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航控股”）全资子公司海南港航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海轮渡”）签订《港口作业、服务合同》，该合同有效期限为

一年。合同收费项目费率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关联关系 

海南港航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交易属于关联

交易。  

（三）审议程序 

公司2016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以 6票赞成，

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根据海峡股份《公司章程》、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林毅先

生、麦卫斌先生、杜刚先生、欧阳汉先生、杨真永先生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均予以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海南港航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57号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林毅 

注册资本：101,687.03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C6W571 

主营业务：港口装卸、水上客货代理，为船舶提供岸电、燃料物、淡水和生

活供应。（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

营）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18日 

历史沿革：2015年11月，港航控股作为发起人出资设立新海轮渡，注册资本

100万元，2016年4月，港航控股将新海港一期码头回购资产注入新海轮渡，新海

轮渡注册资本变为101,687.03万元。 

     截止2016年3月31日，新海轮渡总资产101,587.03万元，负债0万元，净资

产101,587.03万元。报告期内新海轮渡并未产生经营损益。 

三、新海港码头情况 

新海港位于海口市西侧，新海港一期码头规划10个1万吨级泊位，可以满足

万吨级客滚船装卸作业，停靠5万吨级邮轮。新海港一期码头对节约海上航行里

程意义重大。目前海口秀英港至海安港航程为18海里，北岸徐闻的南山港预计于

2017年底建成，建成后从新海港一期码头至南山港海上航行距离将缩短至12海

里，大大节约了海上航行的时间。 

四、合同签订原因及定价依据  

公司海口至海安航线客滚船舶停靠码头长期来以海口秀英港为主，但根据海

口市相关规划，秀英港将在五年内完成搬迁，秀英港的客滚港口业务将逐步搬迁

至新海轮渡所属的新海港一期码头。目前，新海港一期码头已经投产，公司海口

至海安航线营运船舶停靠新海港码头时，需新海轮渡提供港口服务、解系缆、泊

位、供应水电、票务代理及货物代理等服务，因此，需与新海轮渡签订《港口作

业、服务合同》。拟签订的《港口作业、服务合同》所约定的收费项目费率、结

算方式等核心条款参照公司此前与港航控股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及市场价格，

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 

2、代理费：普通车货代理费按船舶运费1.6%、客运代理费按船舶运费8%结

算。 

3、停泊费：生产性停泊按每净吨每天0.08元计收停泊费。 

4、水电费等其它收费项目：新海轮渡方为海峡股份提供水电服务，按新海

轮渡方收费标准收取，其它收费项目收费按交通部现行《水路旅客运输规则》及

有关港口费收规定执行。 

5、结算方式：代理费每月分三旬，每旬度结算一次，停泊费及水电费等其

它收费项目每月结算一次。 

六、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海口至海安航线客滚船停靠码头为海口秀英港及新海港，上述两港目前

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港航控股所有。新海港收费项目费率、结算方式等核心条款参

照公司此前与港航控股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及市场价格，与秀英港收费标准

基本一致。合同的签订对公司运营及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与新海轮渡签订

《港口作业、服务合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上述合同签订对公司独立性

不构成影响。  

    七、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港航新海轮渡码头

有限公司拥有的新海轮渡码头已投产，公司海口至海安航线营运船舶停靠新海轮

渡码头时，需其提供港口服务、解系缆、泊位、供应水电、票务代理及货物代理

等服务，因此，需与其签订《港口作业、服务合同》。该合同有效期限为一年。

本项交易为关联交易。 

2、《港口作业、服务合同》所约定的收费项目费率、结算方式等核心条款

参照公司此前与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及市场价格。交

易价格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本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规定的决策程序。 

3、同意与海南港航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签订《港口作业、服务合同》。      

八、备查文件 

1、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港口作业、服务合同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